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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辦理公開評選採購案評選工作權責劃分表 

 序

號 

評選工作

事項 

權責單位 工作說明 

成

立

評

選

委

員

會

及

工

作

小

組 

1 提出成立

採購評選

/審查委

員會申請

書 

請購單位 1. 請購時(至遲於招標公告前)將申請書送交

採購組，申請書詳採購組網頁文件下載

區。 

2. 專家學者委員得至政府電子採購網「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專家學者資料庫」篩

選；若非至前開資料庫篩選者，請留意是

否有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4-1、5

條不得遴選之情形。 

3. 評選委員五人以上，就具有與採購案相關

專門知識之人員派兼或聘兼之，其中專

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正、副

召集人為機關內部人員，且召集人應為一

級單任主管)。 

4. 評選委員會成立時，一併成立三人以上之

工作小組(不宜兼任評選委員)。 

5. 預先公開委員名單者，建議委員人數不宜

過少，以免有委員請假致未達法定開會人

員，須另行擇期召開會議；或委員因故未

能繼續擔任，致委員總額或專家、學者人

數未達法定數額，而須另行遴選委員補

足，影響採購作業。 

2 遴聘評選

委員 

請購單位 1. 成立採購評選/審查委員會申請書核定

後，依核定順序個別發送電郵方式徵詢擔

任委員意願，意願調查表電郵例稿詳採購

組網頁文件下載區。 

2. 遴聘完成後，請將意願調查結果(以完成

意願調查日為評選委員會成立日)及委員

相關資料(身分證號後 6碼、職業、學

歷、聯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經歷)等

資料送採購組。 

3. 委員名單公開或評選前，請執行保密惜

施，不得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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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號 

評選工作

事項 

權責單位 工作說明 

評

選

前 

3 聯絡接洽

評選會議

事宜 

請購單位 1. 訂定評選時間：採購案完成資格與規格審

查後，須保留適當時間(建議至少 3日)擬

具初審作業之時間後始召開評選會議。 

2. 尋覓評選地點(預訂會議室)。 

3. 通知採購組評選時間與地點。 

4. 通知評選委員評選時間與地點，不予公開

名單者開會通知單應分繕辦理；如以電子

郵件方式發送，亦應注意保密責任。開會

通知單詳採購組網頁文件下載區。 

5. 開會通知附件為：會議議程表、廠商企劃

書、工作小組初審意見、委員須知、委員

切結書、評選須知、採購案規格需求文

件；請以密件送各評選委員，並告知委員

應負廠商投標文件保密之責，於評選當日

攜至現場，於評選後由機關收回保存。 

6. 於評選前書面通知受評廠商簡報序位、時

間與地點。 

7. 請務必確認召集人或副召集人是否出席評

選會議並全程參與。 

4 研擬撰寫

工作小組

初審報告 

請購單位 1. 工作小組應依據評選項目或評選委員會指
定之項目，就受評廠商資料擬具初審意
見，載明採購案名稱、工作小組人員姓
名、職稱及專長、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

所報內容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與受評廠
商於各評選項目之差異性。 

2. 工作小組在評選前應完成初審報告，並送
各委員供評選參考。 

3. 初審意見內容不可過簡，例如：於各評選
項目僅載明「符合」、「尚可」或投標文件
內容之摘要，而未載明受評選廠商於各評
選項目之「差異性」；或僅載明投標文件
之頁碼。 

4. 請同時查詢受評廠商近 3年之董事、理
事、監事或監察人資料是否有評選委員在
其中之情形。 

5. 若有不清楚之處，可通知廠商說明，惟應
個別、書面為之，並予保密。 

5 製作準備

評選文件 

採購組 1. 製作準備評選文件，包括：評選會議紀

錄、評選總表、評比表、切結書、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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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號 

評選工作

事項 

權責單位 工作說明 

表。 

2. 將評比表先填委員代號，並於彌封處貼雙

面膠，評選會議時，請委員自行抽取評比

表(或背面朝上抽取)。 

評

選

時 

6 給付外聘

委員出席

費 

請購單位 1. 評選前簽辦動支經費。 

2. 評選時請專家學者委員填寫出席費收據，

表單詳本組網頁文件下載區。 

3. 評選後辦理報帳匯款事宜。 

7 會議庶務 請購單位 1. 場地安排(含廠商等候區)及準備會議所需

物品(如文具紙筆、簡報設備、計算機、

計時器、茶水等)。 

8 確認會議

是否召開 

請購單位 

採購組 

1. 確定委員出席人數是否達法定開會人數

（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專家學者委員至少

二人且達出席人數三分之一）。 

2. 確認委員已知悉委員須知內容，且無採購

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14條、採購評選

委員會委員須知第 6條應辭職或予以解聘

之情形。 

3. 確認委員已簽署評選委員切結書。 

4. 收回切結書、委員及廠商之簽到表。 

5. 提醒委員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應於評比

表加註意見、不應於簡報詢答過程要求廠

商提供優惠或更改投標等情形。 

9 報告本案

相關事宜 

請購單位 1. 報告本案評選須知重要內容，包括評選項

目、評選方式、投標廠商簡報規則、簡報

順序與受評廠商等。 

10 初審意見

報告 

請購單位 1. 就採購案規格或需求、工作小組初審意見

作口頭報告。 

2. 報告說明受評廠商之工作企畫書內容是否

符合招標文件與請購需求，如有 2家以上

受評廠商，須說明各廠商之差異性，以及

有無須洽廠商釐清事項或補充說明者。 

評

選

時 

11 評選會議

記錄與錄

音 

請購單位 1. 準備筆記型電腦與錄音筆。 

2. 評選過程全程錄音。 

3. 評選完成後作成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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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號 

評選工作

事項 

權責單位 工作說明 

12 簡報計時 請購單位 1. 計算受評廠商簡報時間，並於規定之時限

內提醒廠商簡報時間與停止簡報。 

13 計算評分

/序位及 

結果統計 

採購組 1. 收回評比表。 

2. 計算評分/序位及統計評選結果，作成評

選總表。 

14 提交評選

委員會 

確認評選

結果 

採購組 1. 提交評選委員會確認評選結果是否與工作

小組初審意見有異、有無明顯差異情形、

是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決議序位結果與最

有利標/優勝廠商。 

2. 若評選結果有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異、

明顯差異等情形，請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

議規則第 3-1、6條處理， 

3. 確定評選結果後，將各委員評分表彌封

後, 請各委員於彌封處簽名。 

4. 會議紀錄(有廠商詢答事項者，請廠商出

具書面附卷)與評選總表提交各出席委員

簽名確認。 

15 收回投標

廠商企劃

書、工作

小組初審

報告 

請購單位 1. 收回投標廠商企劃書、工作小組初審報

告、評選須知、採購案規格需求文件等，

並妥善保存，如無保存需要得銷毀。 

2. 對於廠商投標文件，除供公務上使用或法

令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 

3. 將 4本序位第 1廠商之企畫書(未劃記)送

交採購組作訂約之用。 

評

選

後 

16 訂定底價 請購單位 

採購組 

1. 參考序位第一廠商標價訂定底價。 

2. 底價預估金額不得高於序位第一廠商標

價。 

※適用最有利標案不訂定底價。 

17 通知廠商

評選結果

與議價 

採購組 1. 評選結果陳核後始得公告結果，並通知所

有受評廠商評選結果。 

2. 通知序位第 1廠商議價或決標之時間。 

112.03.14修訂 


